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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傷 組 任 務 檢 查 表 

是否需要屍袋及設臨時停屍場所  

確定搶救人員休息區已開始運作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任              務 完      

成 

穿上黃色辨識背心  

取出傷卡，迅速檢視傷患情形  

通知救護總指揮傷患概略人數及創傷嚴重度  

指揮救護人員進行初級傷檢，掛上傷卡  

分派救護人員到急救區，第 I、II區需派駐醫師  

精確統計傷患人數並報

告予救護總指揮 

I II III 0  

巡視傷區，必須時再度檢傷分類  

如有需要，請求更多的醫院支援醫護人力  

與傷患後送組長合作，依傷患選擇優先至後送區之傷患  

檢查器材是否充足 
 

聯絡救護指揮站 

 器材需要補充設備及用品時  

 有其它需要時 

 定時報告 

 

確定所有傷患均已安置（死亡者均已標示及包裹）  

是否需要請求檢察官到場驗屍  


